
阳发改价格〔2026〕6号

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市区非居民
管道天然气价格及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

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

阳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、华润燃气阳江高新有限公司：

为推动管道燃气价格改革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<

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7〕

1171号）、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

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5〕5号）、

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城镇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

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发改价格〔2023〕258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调整市区（江城

区、高新区、海陵区）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及建立上下游价

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市区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

（一）核定配气价格。配气价格是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

过城镇燃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。取消我市市

区原工业用户、公服用户和其他用户分类，统一合并为非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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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。依据成本监审结论，结合管道燃气企业配气成本、分类

用气量和用户用气特点，合并核定市区非居民管道天然气用户

按年用气量分档差别配气价格。

（二）核定采购成本和基期采购成本。核定阳江华润燃气

2023-2024年综合平均购气成本 3.12元/立方米，作为本次市区

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确认的气源价格，以及启动市区非居

民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基期采购成本。

（三）调整销售价格。销售价格是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

过城镇燃气管网将燃气销售给用户的价格，由气源价格和配气

价格构成。结合分档差别配气价格，对我市市区非居民管道天

然气销售价格进行调整。管道燃气企业与用户以基准价格为基

础，可在上浮不超过 20%、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销

售价格。具体价格标准如下表：

阳江市市区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及销售价格表

分档类别
基准配气价格
（元/立方米）

基准销售价格
（元/立方米）

最高销售价格
（元/立方米）

年用气量 1 亿立
方米以上

0.17 3.29 3.95

年用气量 1000 万
立方米 -1 亿立方
米（含）

0.35 3.47 4.16

年用气量 1000 万
立方米（含）以下

0.98 4.10 4.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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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执行衔接

1．现有用户实行预购气量的，本通知印发之日及以前的预

购气按原价格执行，印发之日第二日起购气按新价格执行。

2．用户实行抄表计量收费的，本通知印发之日及以前的用

气按原价格执行，印发之日第二日起用气按新价格执行（抄表

时间跨新旧价格的，管道燃气企业可按抄表日期天数比例计算）。

二、建立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

（一）联动项目

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是指终端销售价格与管道燃气

企业气源采购价格之间的联动。当气源采购价格变动达到一定

幅度时，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作相应同向调整。管道燃气企业

存在多路气源的，采购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处理。

（二）启动条件及调价幅度

1．当气源采购成本上下累计变动幅度超过基期采购成本

8%且距离上次调价时间达到或超过 6个月时，适时启动非居民

销售价格联动机制，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成本同步同向调整。

2．联动机制启动后，将于次月同向等额调整管道燃气基准

销售价格。如调整变化幅度过大，可以适当降低调整幅度，避

免价格大幅波动。对于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，可分摊到下

一周期进行补偿或扣减。如政策对联动调整周期等有新的规定，

按新规定执行。

3．配气价格由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监审确定，实行动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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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原则上每 3年校核调整一次。如投资、输送气量、成本

等发生重大变化,可以提前调整。配气价格调整时，终端销售价

格相应调整，不受联动机制限制。

（三）计算公式

非居民用管道燃气价格联动调整：

调整后基准销售价格=现行基准销售价格+价格联动调整

额。

价格联动调整额=（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-上期加权

平均气源采购价格）/（1-供销差率）±上期应调未调影响单价

及偏差价格。

上述公式的供销差率原则上不超过 4%,具体以成本审核为

准。

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成本——指联动调整拟实施的

时间区间相关管道燃气企业的实际加权平均购气价格，原则上

作为下次联动调整的基期平均气源价格。

（四）联动程序

1．当上下游联动机制达到启动条件时，可由市价格主管部

门主动实施调整，也可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向价格主管部门提

出申请调整，并提供气源综合采购成本情况，并对提供资料的

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。凡经过审核，不符合联动启动条件的，

不予启动。

2．首次启动联动机制，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，由价格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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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依据本通知的相关规定核准公布执行。第二次及以后启动

联动机制，由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气源价格变动审核结果，适时

对销售价格进行调整并发文公布实施。

（五）建立燃气气源采购成本报告制度

为及时掌握管道燃气气源采购成本的动态，管道燃气经营

企业应于每季度末向市发展改革局书面报告气源采购成本相关

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购气合同、价格确认函、结算单据和发票

复印件以及进货数量、进货发票等实际情况）。

（六）适用范围

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适用于市区（含江

城区、高新区、海陵区）范围。按省有关市县联合管理的精神，

其他县（市、区）可以参照执行本联动机制，具体基期采购成

本及联动调整幅度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情况确定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从 2026年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管道燃气

经营企业要按规定做好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工作。此前规定与

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在有效期内，我局可根

据实际情况按规定修订或废止。

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6年 1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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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省发展改革委，市人民政府。

抄送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（经发投促、

经济投资）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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